行政后勤管理制度

购物报销管理规定

一、教学用品、日常办公用品等物品的购置须先填写购物申请，由行政副校长负责核定，由校长签字报销。
二、采购物品一般要实行批量采购，采购人员一般要有两人以上，其中一人必须是分管领导或委托人（业务人员）。
三、所购物品，必须实行登记入账制度，属固定资产类要填写固定资产增加凭证，属低值易耗品要由学校保管登记入账后再领用。所购物品切实要账账相符，账物相符。
四、各类培训应先由业务副校长批准方可参加，属于单位负担的费用由校长签字报销。
五、水费、电费、电话费、常规维修开支等由行政副校长负责核定，由校长签字报销。
六、出差市外的费用（含预借款）均由校长批准。
七、教师外出的出租车费由校长批准。
 八、加班费、劳务费等个人支出，均由校长签字批准。
 九、报销程序：
1.所有报销凭证，须先由经手人签字，再经行政副校长审核后由校长签字，最后到财务室报销。教师业务学习，提交学习汇报材料，经教学副校长签字后由校长签字。
    2.各种票据是财务报销的凭据，下列票据财务处不予报销：
(1)审批手续不全的票据；
(2)内容填写不全、字体无法辨认或有明显涂改迹象的票据；
(3)无公章、无私人签章（字）的白条收据；
(4)购物无用途、资产无验收的票据；
(5)数量、单价、金额不符的票据。



















校产管理制度

为了加强学校财产的管理，以保障校产充分发挥其效益，特做如下规定：
1.对学校财产实行级部、班级、部门承包责任制。凡拥有固定资产的部门、办公室、处室、教室、必须有其负责人管理。（即：各处室主任、级部主任、班主任、特殊教室管理员等具体负责）。
2.凡拥有固定资产的部门（包括班级、级部办公室）增减移动其校产，必须到总务处（校产管理办公室）办理账、卡、物移交手续。
3.借用公物时，须经领导批准，到总务处办理手续方可出借，并按时归还，要写好借条两份，一份存总务处，一份存部门管理员，借出的物品要注意保管使用好，如有损坏或丢失要根据情节，按赔偿办法处理。
4.班级公物管理实行《班级校产考核办法》，新学年开始，由班主任负责，把本班的桌凳、门窗、照明设施，电教器材等公物具体管理到人，并填写好登记表，一式两份，交总务处一份，自存一份，以备检查。新生到校后，个人使用的课桌凳，要填写好“固定资产卡片”。要落实好“谁使用、谁保管”的责任。毕业时如有损坏，要按价赔偿，否则，不发毕业证。
5.教职工调动工作时，必须与有关部门结清账目，归还公物。总管理员签字后，方能办理调动手续。
6.学校对各部门固定资产和各办公室各班级财产的 使用情况，学期末要检查核对，平时要加强检查考核，对于不负责任，使用不当、管理不善及人为造成损坏或丢失者，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，并酌情按学校赔偿制度予以处理。




















校产检查制度

为了真正使校产管理达到科学化、规范化，制定必要的财产管理制度是保证，但关键是人的管理到位，组织的督查到位，为此作如下规定：
1.学校成立以分管副校长为组长，总管理员为副组长，各部门管理员为成员的校产管理检查小组，履行账务、校产检查的职责。
2.检查小组，每学期对各类账务及校产进行一次检查核实，必须做到账账、账物、账卡、卡物相符，并对管理部门进行考核，评定。
3.检查小组根据分工情况，对教学班级及办公室的公物设施按照学校“班级校产校具管理考核意见”，定期履行检查职责，进行检查评比考核。










物品领发出借制度

1.学校财物由行政后勤统一管理，由固定资产相应的部门管理员管理，特殊教室由相应的管理员负责。教职工因工作、学习需要使用时，需报请有关领导批准，并通过具体保管员领取或借用，一律不得私自拿用。
2.领取或借用学校财物必须办理必要的手续，领取物品要签字，借用时必须经分管领导批准，到总务处办理出借手续，并写借据一式两份，借据分别由部门管理员和总务处保存。
3.借用的物品用完后要立即归还或按期归还，对归还的物品，保管员要验收，如有损坏，要查明原因，按有关规定赔偿或作其他处理。
4.到总务处领取日常办公用品，如：笔、墨、纸张、粉笔等必须填写领取记录，并填写清事由。









财产管理制度

1.爱护校产是全校师生应尽的义务，学校教职工应提高认识，坚决制止损坏学校财产行为。
2.加强财产检查力度，规范过程管理，形成财产有台账，学期初、学期末有检查。
3.强化责任制，落实财产损失的赔偿标准，学校各班级管理的公共财物（如：桌椅、门窗、灯具等）班主任要负总责，如有损坏，分清责任后照价赔偿。
4.学校所有图书要分类造册、标价、上架。严格履行借还手续，且只准校内教师、学生借阅，如有遗失或损坏，照价赔偿。图书室每学期向学校写一份图书增减情况说明。
5.实验仪器要分类造册、分类保管、分类使用，学科教师的日常演示实验使用器材，要履行借还手续，如有损坏，写明情况，期末备查。保管员不得私自将有关仪器借与他人，否则如有损坏，由保管人负责赔偿。
6.电教器材：由电教管理人员负责对全部电教器材登记造册，标明价格。教学或大型活动需使用贵重电教器材，如照相机、摄像机、电视机、录音机、录像机、VCD音响、微机及辅件等，使用人必须填写借用记录，用后及时送还并由电教管理人员验收。外单位人员借用，要由分管校长同意后方可借出。如果贵重电教物品出现故障，使 用人不要随意拆修，要及时告之管理员并上报分管领导后，方可找专人维修，私自拆卸或使用不当，造成财产损失的，责任人应照价赔偿。
7.无论是新购置、配备或集体获奖的各种器材与奖品，必须先入固定资产台账，然后才能使用。
8.全校教职工，特别是器材管理和使用人员，不经学校批准，不能以任何借口将器材拿出校外，否则以挪用公物、私自侵占论处。
9.班级或办公室财产如需维修，责任人要及时通知总务处，由后勤人员进行维修或安排专业人员维修。
10.学校教职工调离学校，须先办理公物移交手续，否则学校拒办其它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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